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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擄 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 )

《 1999 年擄 和管養兒童 (締約方 )（修訂）令》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於一九九年四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行

政長官指令指令指令指令制定載於附件 A 的《 1999 年擄 和管養兒童（締

約方）（修訂）令》（《命令》）。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國際擄 兒童民事方面公約》（《公約》）

4. 《 公 約 》 於 一 九 八 零 年 在 海 牙 簽 訂 。 目 前 實 施 《 公

約》的國家超過 50 個，包括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和
美國。

5 . 《公約》提供一個有效的國際機制，確保被人在違反

管養權的情況下不當地遷移到另一締約國家的兒童，可盡速

交還其慣常居住的地方。《公約》的目的，是為不斷增加的

國際擄 兒童民事個案，制訂一個統一的處理方法。

6 . 中英聯合聯絡小組 (聯絡小組 )在一九九六年九月達成協
議，由英國將《 公約》伸延至香 港。聯絡小組也 同意《公

約》應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後繼續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

區 (香港特區 )。中央人民政府在提交海牙的條約保存機關和
聯合國秘書長的照會中也確認這點。



《擄《擄《擄《擄 和管養兒童條例》和管養兒童條例》和管養兒童條例》和管養兒童條例》

7. 《擄 和管養兒童條例》 (條例 )在一九九七年五月制
定，以便《公約》伸延至香港後在本港實施。條例由一九九

七年九月五日起生效。

8 . 條例第 4 條規定，行政長官須作出並在政府憲報刊登
一道命令，指明若干國家為《公約》的締約國家，若干地區

為締約國家根據《公約》第 39 或 40 條作出的聲明所指明的
地區，以及《公約》在香港特區與所指明的任何締約國家或

地區之間開始實施的日期。

9 . 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後，《公約》的其中一個簽

署國捷克共和國批准了《公約》。英國則把《公約》伸延至

福克蘭群島 (馬爾維納斯群島 )和開曼群島。此外，再有六個
國家 (南非、格魯吉亞、土庫曼斯坦、摩爾多瓦、白俄羅斯和
巴拉圭 )亦加入了《公約》。中央人民政府在諮詢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 )後，在一九九八年九月代表香港特區向
海牙的條約保存機關提交了一份照會，聲明接受南非、格魯

吉亞和土庫曼斯坦加入《公約》。另外，  特區政府現正請求
中央人民政府協助，代表香港特區聲明接受白俄羅斯和摩爾

多瓦加入《公約》。特區政府建議延遲接受巴拉圭的加入，

直至日後國際社會對這國家的加入有更廣泛的認識時再作考

慮。

10. 按照聯絡小組一九九六年達成的協議的精神，特區政

府須向中央人民政府取得證明書，才可修訂現有命令所指明

的締約國家清單。特區政府已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證明書 )，
其中載有將被列入於《命令》中所列明新增加的締約國家及

地區的清單。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1 1 .   根據《公約》第 43 條的規定，《公約》在

( a )   簽署國批准；

( b )   中央人民政府宣佈接納新締約國家加入；或



( c )   締約國家把《公約》伸延至其領土後

的第三個曆月的首日開始生效。

12. 有關詳情如下：

a) 捷克共和國 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

b) 福克蘭群島和開曼群島（英國） 一九九八年六月一日和八月一日

c) 南非                      )
格魯吉亞                  )
土庫曼斯坦                )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一日

13. 依照中央人民政府的証明書，我們已將上述締約國家

及地區加入《命令》之內，並以所有締約國家及地區的正式

名稱代替通稱。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4. 由 於 這 項 修 訂 屬 於 例 行 修 訂 ， 所 以 無 需 進 行 公 眾 諮

詢。

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與基本法的關係

15. 根據律政司的意見，《命令》並無抵觸《基本法》內

與人權無關的條文。

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與人權的關係

16. 律政司確定，《命令》符合《基本法》內有關人權的

條文。

17. 《命令》也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 11 條的規
定。根據該條文，締約國應採取措施制止非法將兒童移轉國

外和不使返回本國的行為。為此，締約國應致力締結雙邊或

多邊協定或加入現有協定。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8. 律政司、司法機構、法律援助署、社會福利署、入境

事務處和警方，都可能會因處理源自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擄

個案而導致工作量增加，但我們預計這類個案的數目不多，

現有資源足可應付新增的工作量。

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法例的約束力

19. 修訂不影響現有命令的現行約束力。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20. 《 命 令 》 會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在 政 府 憲 報 刊

登，並在一九九九年五月五日提交立法會省覽，以便在不表

反對的情況下通過。

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宣傳安排

21. 我們會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發表新聞稿和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並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傳媒的查詢。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22.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973 8126 與衛生福利局助理
局長馮浩賢先生聯絡。

衛生福利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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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 1999 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年擄拐和管養兒童（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修訂）令》（修訂）令》（修訂）令》（修訂）令》

（在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後根據《擄拐和管養兒童條例》

（第 512 章）第 4 條訂立）

1. 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締約方

《擄拐和管養兒童（締約方）令》（第 512 章，附屬法例）第 1 條現予修訂，
廢除第（ 3）款而代以—

“（ 3） 《公約》在香港與附表內指明的締約國家或㆞區之間開始實施

的日期，為附表第 3 欄在相對於該締約國家或㆞區之處指明的日期。”。

2. 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取代附表

附表現予廢除而代以—

“附表 〔第 1 條〕

第 1 欄 第 2 欄 第 3 欄

《公約》的締約國家 根據《公約》第 39 或 40 條作
出的聲明所指明的㆞區

《公約》開始實施的

日期

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

聯合王國

1997 年 9 月 1 日

馬恩島 1997 年 9 月 1 日

開曼群島 1998 年 8 月 1 日

馬爾維納斯群島（即福克蘭群島） 1998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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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在 1980 年 10 月 25 日於海牙簽訂的《國際擄拐兒童民事方面
公約》的締約國家的清單；及

（ b） 有關的締約國家根據《公約》第 39 或 40 條作出的聲明所指明
的㆞區的清單。

2. 此外，本命令也明確㆞指明香港與每㆒締約國家或㆞區之間開始實施公約的日

期。


